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9號

原      告  陳香如  

            許富棟  

0000000000000000

            許家瑜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裘佩恩律師

            楊志凱律師

            蔡尚琪律師

被      告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李玠樺律師

            李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

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

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自明。

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魯奐毅，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李

啓賢，並於民國113年1月1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答

辯暨聲明承受訴訟狀、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等在卷可

稽（見保險卷�第49至59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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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

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

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

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在審理時得

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以避免

重複審理，庶能統一解決紛爭，用符訴訟經濟者即屬之（最

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51號裁定參照）。本件原告起訴時

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5萬3,062

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審保險卷第9頁）。

復於114年2月11日以民事追加暨準備㈥狀追加備位聲明，後

於114年3月19日減縮備位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6萬

9,75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保險卷�第4

9、73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變更，均係基於保險契約所生

爭執，堪認基礎事實同一，雖被告表示不同意追加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惟揆諸前開規定，仍應准許，以利紛爭一次解

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許文宜之配偶及子女，許文宜於108年6月

20日向被告投保「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

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樂活一世失能照護終身健

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保險金額為100萬元。嗣

被保險人許文宜於109年5月20日起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

肋膜轉移、顱底侵犯及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等疾

病，陸續至高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雄榮總）接受門診及住

院治療，於109年6月2日確診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直至1

10年4月1日許文宜死亡時，已持續治療超過6個月且未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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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許文宜已符合系爭附約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

能，且符合系爭附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失

能等級表）註15本文，然原告於111年1月13日提出理賠申請

書及相關文件於被告，被告竟僅於111年5月19日給付失能保

險金40萬元，拒絕給付其餘保險金。又倘法院認本件不符合

系爭附約註15本文，於109年6月2日已屬註15但書可立即判

定之情形，若法院認斯時仍不符合註15但書，至少高雄榮總

於109年11月23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已認定許文宜長期無法

勝任任何工作，已屬立即可判定治療無效之狀態，再退步

言，許文宜之病況亦應至少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

項次第2級情形。是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系爭附約第12至1

4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1項規定，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0

萬元後，先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給付

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

455萬3,062元，備位則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

項次給付上開項目保險金共406萬9,756元等語。並聲明：㈠

先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

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06萬9,7

5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

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保險人許文宜失能事故發生日為110年2月8

日，其罹患多發性骨髓瘤至身故前之體況，係嚴重疾病進展

至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非屬「失能症狀固定」之狀

態，與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所定標準不符，高雄榮總認定

許文宜終生無工作能力，係因屬瀕死前過渡狀態，並非立即

可判定症狀固定之情形，且未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

項次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原告主張依系爭附約

第12至14條約定先位請求被告給付455萬3,062元或備位請求

被告給付406萬9,756元均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請求

駁回原告之訴；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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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見保險卷�第113至114、13

1、157、335頁、卷�第66至67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為許文宜之配偶及子女，許文宜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

險人，於108年6月20日向被告投保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

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系爭附約，保

險金額為100萬元。

　⒉許文宜於109年5月20日起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肋膜轉

移、顱底侵犯及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陸續至高

雄榮總接受門診及住院治療，日常生活活動24小時須專人協

助。

　⒊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確診為惡性多發性骨髓瘤。

　⒋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因多發性骨髓瘤身故。

　⒌原告於111年1月13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於被告。

　⒍被告於111年5月19日給付失能保險金40萬元予原告。

　⒎被告曾於111年11月24日函覆原告，許文宜不符合失能等級

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能。

　⒏原告於111年12月7日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

議中心）申請評議，經評議中心於112年3月30日函覆作成評

議決定「被告應給付原告453萬2,254元，及自111年1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在案。

　⒐本件若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

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給付，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金額

及利息起算日不爭執。

　⒑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約定之「事故發生之日」係指「失能

事故發生之日」。

　㈡本件爭點：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死亡時，是否符合系爭保

險契約附約第12至14條所約定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

失能（先位請求）、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備位請求）

（保險事故發生）情形？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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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法第34條、系爭保險契約第12至14條約定，給付455萬3,0

62元（先位請求）或406萬9,756元（備位請求），及自111

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是

否有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

斟酌訂立契約當時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

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

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

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

語，任意推解。而保險制度係為分散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

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

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故大抵皆為定型化契約，其擬定復具有

高度之技術性。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

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

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1

1號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

人於生活中因偶發事故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

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

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基礎，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

以，保險制度與保險事故之危險間，應謹守對價衡平原則，

因保險人係依保險契約限定之危險，據此計算合理之保險費

以為對價，承擔保險事故發生之賠償責任，而提供各要保人

於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障範圍內消化危險之保障，不應將不屬

於保險契約合理危險估計之保險事故遽予列入保險契約承保

範圍，否則將不當侵蝕保險財務健全之基石，而使保險人不

得不以調漲保費之方式轉嫁風險成本予全體要保人承受，故

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紛

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自契約當

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

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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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亦即，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應

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

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

道德危險之功能。

　㈡觀諸系爭附約第12條第1項（失能保險金的給付）、第13條

第1項（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的給付）、第14條第1項（失能

安養扶助保險金的給付）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

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

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被

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乘以附表所列各級失能給

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頦給付『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

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

之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

本公司按被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12％給付

『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

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成

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自被保險人於失能

確定日起及以後每屆失能確定週年日仍生存時，本公司按被

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25％乘以附表所列各級

失能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给付『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

…」等內容（見審保險卷第77頁），可見系爭附約目的係以

被保險人於失能期間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

不利益，避免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之偶發事故造成其經濟

上不安定，並以經相當期間之6個月治療後之結果為基準判

定，以期發揮分散風險及保障經濟生活安全之功能，與人

壽、醫療保險之保險目的及功能不同。是依約許文宜必須因

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失能等級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第1級

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始得請領上開各項保險金甚明。

　㈢又系爭失能等級表項目1神經障害中，第1-1-1項次（失能等

級1）之失能程度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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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輔助，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

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

或專人周密照護者」、第1-1-2項次（失能等級2）之失能程

度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高度障害，須長期臥床或無法

自行翻身，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待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

動之一部分須他人扶助者」（見審保險卷第81頁），而系爭

失能等級表所謂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基準，

依該等級表註15-1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

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

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

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等內容（見審保險卷第87頁），且

註15-1所謂「事故發生之日」係指「失能事故發生之日」一

事，亦為兩造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⒑）。故而，本諸前

揭系爭附約之目的及功能，系爭失能等級表關於遺存各級障

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6個月治療

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

持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並經由專業醫

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失

能程度之認定，始屬符合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倘被

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雖經治療6個月，惟其症狀並未固

定，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雖死亡前短暫達到生理上之

失能狀態，自非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所稱之遺存各級障

害，非屬失能給付之範圍。若非如此界定，任何人均可能因

在死亡前短暫經歷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體況而認定為失能，

並非合理。依此，被告主張系爭附約所指致成系爭失能等級

表所列之失能程度，係指治療後症狀固定，始符合系爭失能

等級表註15-1約定之失能給付要件等語，核與系爭附約之文

義、經濟目的及保險機能相合，自屬可採。

　㈣原告固主張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確診為惡性多發性骨髓

瘤，後於109年11月23日遭診斷「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

作」、復於超過6個月後即109年12月15日仍遭相同診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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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0年2月8日遭診斷「終生無工作能力」，可見許文宜於1

10年2月8日時治療已超過6個月且症狀已固定，屬於系爭失

能等級表第1-1-1項次失能，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

文，並主張若不符合註15-1本文，則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

或109年11月23日時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但書情

形，又如不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失能，則應至

少符合該等級表第1-1-2項次之失能云云（見保險卷�第12

7、284頁、卷�第51頁）。惟查：

　⒈高雄榮總於109年11月23日、同年12月15日開立之許文宜診

斷證明書，處置意見欄雖均記載「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

作」等語（見審保險卷第121、123頁、保險卷�第61、63

頁）、於110年2月8日開立之許文宜診斷證明書，處置意見

欄亦記載「病況終生無工作能力，日常生活24小時須專人協

助」等語（見審保險卷第125頁、保險卷�第35頁），然經

本院函詢高雄榮總，經覆以：病患於109年6月在本院診斷出

多發性骨髓瘤第二期，…110年2月病患（即許文宜）之疾病

對當時常規治療均無反應持續惡化，除聽力與視力障礙外，

已呈癌末狀況，故開立終生無工作能力，因其狀況預測已剩

數月之生命等情，有高雄榮總113年3月22日高總管字第1131

004926號函在卷可稽（見保險卷�第107至108頁）；且經本

院囑託高雄榮總鑑定，該院鑑定意見為「㈡…病患所受及

（應為「疾」之誤）病侵犯最嚴重明顯之部位為全部脊椎與

顱骨（包含顱底）之部分，因而造成脊髓與腦神經傷害引發

肢體感覺與聽力、視力嚴重障礙，雖未達植物人狀態或氣切

呼吸器，但是仍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

活會需要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未完

全符合項目1-1-1，但符合項目1-1-2，…㈢…推斷於109年9

月起即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病患之症狀於109年6月時即無法

勝任勞力之工作，隨著治療無效後，症狀逐漸惡化於109年9

月出現中樞神經傷害之症狀時即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因此屬

於治療後4個月無效即可以判定。㈣於109年6月2日已確定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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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當時為剛診斷時，多發性骨髓瘤初

始治療約八成病患有療效且症狀得以改善，但是病患許先生

治療4個月後無療效且疾病持續惡化進展，因此於109年9月

開始進展惡化出現中樞神經傷害症狀，於109年10月檢查確

定疾病持續惡化，可以判定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因此病患於

109年11月23日，109年12月15日以及110年2月8日疾病症狀

持續惡化，已可判定無法勝任任何工作。㈤本院開立之診斷

證明書於109年11月23日與109年12月15日及110年2月8日記

載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與終身無法勝任工作是依據疾

病在治療後持續惡化，導致有中樞神經損傷無法恢復，做出

病患無法勝任工作判定，非單純以骨髓瘤易有骨折之情形推

論，至於109年6月10日之診斷證明書並無記載病患無法工

作。…」等語，有高雄榮總114年1月21日高總管字第114100

0856號函暨所附書面鑑定書存卷可查（見保險卷�第39至43

頁）。

　⒉基上，上開鑑定意見已明確認定許文宜未完全符合第1-1-1

項次，尚難認原告主張許文宜屬於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

項次失能一情係屬有據。又許文宜雖於109年9月起發生因神

經障害而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無工作能力）之事實，但依高

雄榮總前揭函文及鑑定書所述情節可知，許文宜所罹多發性

骨髓瘤對當時常規治療均無反應，而在治療後仍持續不斷惡

化，110年2月間即已呈癌末狀況，顯不符合前開所述系爭失

能等級表註15-1本文所稱「症狀固定」之要件，許文宜死亡

係因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演進之必然結果，其該段期

間身體狀況之變化，乃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展之動態變

化過程，係該疾病造成顱底侵犯、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

受損、中樞神經嚴重障礙進展至死亡前之生理狀態改變，並

無「症狀固定」可言。是縱許文宜於病程進展過程中曾出現

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所示神經障害之情，然此僅係

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屬惡性多發性骨

髓瘤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其病況仍處於持續惡化趨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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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浮動過程，尚非屬被告依約應給付保險金之情形。依此，

原告主張許文宜已符合系爭附約所約定得請求給付失能保險

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之情形云

云，難認足採。

　⒊至原告復主張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或109年11月23日時已符

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但書「立即可判定者」情形云云，

然而，上開但書係在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

能永久喪失個案，拘泥於6個月治療期間而影響保戶權益，

此但書亦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診斷確定結果為其判斷標

準，乃本諸系爭附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

當然解釋。依前開所述，許文宜之病況惡化屬多發性骨髓瘤

之動態病程，無症狀固定可言，顯非屬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

能極度或高度障害情形，縱其身體狀況於病程進展中短暫出

現神經機能遺存高度障害之情形，亦僅屬嚴重疾病病況反覆

至趨向死亡之浮動狀態，非屬可立即判定之體況，則原告此

部分主張，亦非可取。

　㈤再者，評議中心固作成如兩造不爭執事項⒏所示被告應給付

原告保險金之決議。惟本件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法院基於解

釋契約、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本於調查所得，

自為獨立之事實認定及裁判，並不受評議中心評議或其他法

院裁判見解之拘束。況評議中心評議書（111年評字第3121

號，見審保險卷第141至145頁）判斷理由中所敘「㈡…經諮

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依據高雄榮總病歷，

許君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確診時間為109年6月2日，故此日期

為『事故發生之日』。許君於110年4月死亡時，已持績治療

超過6個月。許君自『事故發生之日』起，並已經6個月治

療，最終因疾病進行，導致最終死亡結果。依據相關病歷記

載，許君於110年起（已經6個月治療），已漸行至符合失能

程度表第1-1-1項次之失能，其體況已符合『無須待6個月之

治療已可判定經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而症狀固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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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㈢依據卷內資料及前開專業醫療顧問之意見，許君之體

況無須待6個月之治療已可判定經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

果，且符合失能程度表第1-1-1項次之失能…」等語，其對

於究竟係認定許文宜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文或何時

起符合註15-1但書情形，所述似不明、前後歧異，且復提及

「漸行」至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之失能，顯非屬「症狀固

定」狀況，因此，上開評議結果自難予採信，本件原告縱另

提出評議中心評議書，亦無從執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㈥從而，許文宜死亡為其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持續發展之必

然結果，該段期間身體狀況之變化，乃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

展之浮動變化過程，難謂有症狀固定之情，自難認許文宜於

110年4月1日死亡時，已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第12至14條

所約定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

能結果，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保險法第34條、系

爭保險契約第12至14條約定，給付失能保險金，即乏所據，

自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系爭附約第12至14條之約

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

級表第1-1-1項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

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告依系

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給付上開項目保險金共406萬9,75

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

之利息，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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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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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9號
原      告  陳香如  
            許富棟  


            許家瑜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裘佩恩律師
            楊志凱律師
            蔡尚琪律師
被      告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李玠樺律師
            李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自明。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魯奐毅，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李啓賢，並於民國113年1月1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答辯暨聲明承受訴訟狀、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等在卷可稽（見保險卷第49至59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在審理時得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以避免重複審理，庶能統一解決紛爭，用符訴訟經濟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51號裁定參照）。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審保險卷第9頁）。復於114年2月11日以民事追加暨準備㈥狀追加備位聲明，後於114年3月19日減縮備位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6萬9,75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保險卷第49、73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變更，均係基於保險契約所生爭執，堪認基礎事實同一，雖被告表示不同意追加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惟揆諸前開規定，仍應准許，以利紛爭一次解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許文宜之配偶及子女，許文宜於108年6月20日向被告投保「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樂活一世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保險金額為100萬元。嗣被保險人許文宜於109年5月20日起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肋膜轉移、顱底侵犯及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等疾病，陸續至高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雄榮總）接受門診及住院治療，於109年6月2日確診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直至110年4月1日許文宜死亡時，已持續治療超過6個月且未見好轉，許文宜已符合系爭附約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能，且符合系爭附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本文，然原告於111年1月13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於被告，被告竟僅於111年5月19日給付失能保險金40萬元，拒絕給付其餘保險金。又倘法院認本件不符合系爭附約註15本文，於109年6月2日已屬註15但書可立即判定之情形，若法院認斯時仍不符合註15但書，至少高雄榮總於109年11月23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已認定許文宜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已屬立即可判定治療無效之狀態，再退步言，許文宜之病況亦應至少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第2級情形。是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系爭附約第12至14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1項規定，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0萬元後，先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455萬3,062元，備位則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給付上開項目保險金共406萬9,756元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06萬9,75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保險人許文宜失能事故發生日為110年2月8日，其罹患多發性骨髓瘤至身故前之體況，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非屬「失能症狀固定」之狀態，與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所定標準不符，高雄榮總認定許文宜終生無工作能力，係因屬瀕死前過渡狀態，並非立即可判定症狀固定之情形，且未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原告主張依系爭附約第12至14條約定先位請求被告給付455萬3,062元或備位請求被告給付406萬9,756元均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請求駁回原告之訴；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見保險卷第113至114、131、157、335頁、卷第66至67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為許文宜之配偶及子女，許文宜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險人，於108年6月20日向被告投保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系爭附約，保險金額為100萬元。
　⒉許文宜於109年5月20日起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肋膜轉移、顱底侵犯及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陸續至高雄榮總接受門診及住院治療，日常生活活動24小時須專人協助。
　⒊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確診為惡性多發性骨髓瘤。
　⒋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因多發性骨髓瘤身故。
　⒌原告於111年1月13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於被告。
　⒍被告於111年5月19日給付失能保險金40萬元予原告。
　⒎被告曾於111年11月24日函覆原告，許文宜不符合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能。
　⒏原告於111年12月7日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經評議中心於112年3月30日函覆作成評議決定「被告應給付原告453萬2,254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在案。
　⒐本件若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給付，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金額及利息起算日不爭執。
　⒑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約定之「事故發生之日」係指「失能事故發生之日」。
　㈡本件爭點：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死亡時，是否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第12至14條所約定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能（先位請求）、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備位請求）（保險事故發生）情形？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保險法第34條、系爭保險契約第12至14條約定，給付455萬3,062元（先位請求）或406萬9,756元（備位請求），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是否有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而保險制度係為分散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故大抵皆為定型化契約，其擬定復具有高度之技術性。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11號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因偶發事故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基礎，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以，保險制度與保險事故之危險間，應謹守對價衡平原則，因保險人係依保險契約限定之危險，據此計算合理之保險費以為對價，承擔保險事故發生之賠償責任，而提供各要保人於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障範圍內消化危險之保障，不應將不屬於保險契約合理危險估計之保險事故遽予列入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否則將不當侵蝕保險財務健全之基石，而使保險人不得不以調漲保費之方式轉嫁風險成本予全體要保人承受，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自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亦即，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應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
　㈡觀諸系爭附約第12條第1項（失能保險金的給付）、第13條第1項（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的給付）、第14條第1項（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的給付）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被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乘以附表所列各級失能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頦給付『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被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12％給付『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自被保險人於失能確定日起及以後每屆失能確定週年日仍生存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25％乘以附表所列各級失能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给付『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等內容（見審保險卷第77頁），可見系爭附約目的係以被保險人於失能期間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避免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之偶發事故造成其經濟上不安定，並以經相當期間之6個月治療後之結果為基準判定，以期發揮分散風險及保障經濟生活安全之功能，與人壽、醫療保險之保險目的及功能不同。是依約許文宜必須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失能等級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始得請領上開各項保險金甚明。
　㈢又系爭失能等級表項目1神經障害中，第1-1-1項次（失能等級1）之失能程度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包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輔助，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第1-1-2項次（失能等級2）之失能程度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高度障害，須長期臥床或無法自行翻身，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待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之一部分須他人扶助者」（見審保險卷第81頁），而系爭失能等級表所謂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基準，依該等級表註15-1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等內容（見審保險卷第87頁），且註15-1所謂「事故發生之日」係指「失能事故發生之日」一事，亦為兩造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⒑）。故而，本諸前揭系爭附約之目的及功能，系爭失能等級表關於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6個月治療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失能程度之認定，始屬符合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倘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雖經治療6個月，惟其症狀並未固定，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雖死亡前短暫達到生理上之失能狀態，自非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所稱之遺存各級障害，非屬失能給付之範圍。若非如此界定，任何人均可能因在死亡前短暫經歷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體況而認定為失能，並非合理。依此，被告主張系爭附約所指致成系爭失能等級表所列之失能程度，係指治療後症狀固定，始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約定之失能給付要件等語，核與系爭附約之文義、經濟目的及保險機能相合，自屬可採。
　㈣原告固主張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確診為惡性多發性骨髓瘤，後於109年11月23日遭診斷「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復於超過6個月後即109年12月15日仍遭相同診斷，直至110年2月8日遭診斷「終生無工作能力」，可見許文宜於110年2月8日時治療已超過6個月且症狀已固定，屬於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失能，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文，並主張若不符合註15-1本文，則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或109年11月23日時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但書情形，又如不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失能，則應至少符合該等級表第1-1-2項次之失能云云（見保險卷第127、284頁、卷第51頁）。惟查：
　⒈高雄榮總於109年11月23日、同年12月15日開立之許文宜診斷證明書，處置意見欄雖均記載「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等語（見審保險卷第121、123頁、保險卷第61、63頁）、於110年2月8日開立之許文宜診斷證明書，處置意見欄亦記載「病況終生無工作能力，日常生活24小時須專人協助」等語（見審保險卷第125頁、保險卷第35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雄榮總，經覆以：病患於109年6月在本院診斷出多發性骨髓瘤第二期，…110年2月病患（即許文宜）之疾病對當時常規治療均無反應持續惡化，除聽力與視力障礙外，已呈癌末狀況，故開立終生無工作能力，因其狀況預測已剩數月之生命等情，有高雄榮總113年3月22日高總管字第1131004926號函在卷可稽（見保險卷第107至108頁）；且經本院囑託高雄榮總鑑定，該院鑑定意見為「㈡…病患所受及（應為「疾」之誤）病侵犯最嚴重明顯之部位為全部脊椎與顱骨（包含顱底）之部分，因而造成脊髓與腦神經傷害引發肢體感覺與聽力、視力嚴重障礙，雖未達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但是仍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會需要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未完全符合項目1-1-1，但符合項目1-1-2，…㈢…推斷於109年9月起即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病患之症狀於109年6月時即無法勝任勞力之工作，隨著治療無效後，症狀逐漸惡化於109年9月出現中樞神經傷害之症狀時即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因此屬於治療後4個月無效即可以判定。㈣於109年6月2日已確定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當時為剛診斷時，多發性骨髓瘤初始治療約八成病患有療效且症狀得以改善，但是病患許先生治療4個月後無療效且疾病持續惡化進展，因此於109年9月開始進展惡化出現中樞神經傷害症狀，於109年10月檢查確定疾病持續惡化，可以判定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因此病患於109年11月23日，109年12月15日以及110年2月8日疾病症狀持續惡化，已可判定無法勝任任何工作。㈤本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於109年11月23日與109年12月15日及110年2月8日記載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與終身無法勝任工作是依據疾病在治療後持續惡化，導致有中樞神經損傷無法恢復，做出病患無法勝任工作判定，非單純以骨髓瘤易有骨折之情形推論，至於109年6月10日之診斷證明書並無記載病患無法工作。…」等語，有高雄榮總114年1月21日高總管字第1141000856號函暨所附書面鑑定書存卷可查（見保險卷第39至43頁）。
　⒉基上，上開鑑定意見已明確認定許文宜未完全符合第1-1-1項次，尚難認原告主張許文宜屬於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失能一情係屬有據。又許文宜雖於109年9月起發生因神經障害而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無工作能力）之事實，但依高雄榮總前揭函文及鑑定書所述情節可知，許文宜所罹多發性骨髓瘤對當時常規治療均無反應，而在治療後仍持續不斷惡化，110年2月間即已呈癌末狀況，顯不符合前開所述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文所稱「症狀固定」之要件，許文宜死亡係因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演進之必然結果，其該段期間身體狀況之變化，乃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過程，係該疾病造成顱底侵犯、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中樞神經嚴重障礙進展至死亡前之生理狀態改變，並無「症狀固定」可言。是縱許文宜於病程進展過程中曾出現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所示神經障害之情，然此僅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屬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其病況仍處於持續惡化趨向死亡之浮動過程，尚非屬被告依約應給付保險金之情形。依此，原告主張許文宜已符合系爭附約所約定得請求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之情形云云，難認足採。
　⒊至原告復主張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或109年11月23日時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但書「立即可判定者」情形云云，然而，上開但書係在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能永久喪失個案，拘泥於6個月治療期間而影響保戶權益，此但書亦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診斷確定結果為其判斷標準，乃本諸系爭附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依前開所述，許文宜之病況惡化屬多發性骨髓瘤之動態病程，無症狀固定可言，顯非屬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能極度或高度障害情形，縱其身體狀況於病程進展中短暫出現神經機能遺存高度障害之情形，亦僅屬嚴重疾病病況反覆至趨向死亡之浮動狀態，非屬可立即判定之體況，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取。
　㈤再者，評議中心固作成如兩造不爭執事項⒏所示被告應給付原告保險金之決議。惟本件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法院基於解釋契約、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本於調查所得，自為獨立之事實認定及裁判，並不受評議中心評議或其他法院裁判見解之拘束。況評議中心評議書（111年評字第3121號，見審保險卷第141至145頁）判斷理由中所敘「㈡…經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依據高雄榮總病歷，許君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確診時間為109年6月2日，故此日期為『事故發生之日』。許君於110年4月死亡時，已持績治療超過6個月。許君自『事故發生之日』起，並已經6個月治療，最終因疾病進行，導致最終死亡結果。依據相關病歷記載，許君於110年起（已經6個月治療），已漸行至符合失能程度表第1-1-1項次之失能，其體況已符合『無須待6個月之治療已可判定經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而症狀固定』狀態。㈢依據卷內資料及前開專業醫療顧問之意見，許君之體況無須待6個月之治療已可判定經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且符合失能程度表第1-1-1項次之失能…」等語，其對於究竟係認定許文宜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文或何時起符合註15-1但書情形，所述似不明、前後歧異，且復提及「漸行」至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之失能，顯非屬「症狀固定」狀況，因此，上開評議結果自難予採信，本件原告縱另提出評議中心評議書，亦無從執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㈥從而，許文宜死亡為其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持續發展之必然結果，該段期間身體狀況之變化，乃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展之浮動變化過程，難謂有症狀固定之情，自難認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死亡時，已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第12至14條所約定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結果，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保險法第34條、系爭保險契約第12至14條約定，給付失能保險金，即乏所據，自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系爭附約第12至14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給付上開項目保險金共406萬9,75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9號

原      告  陳香如  

            許富棟  



            許家瑜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裘佩恩律師

            楊志凱律師

            蔡尚琪律師

被      告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李玠樺律師

            李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

    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

    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自明。

    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魯奐毅，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李

    啓賢，並於民國113年1月1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答

    辯暨聲明承受訴訟狀、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等在卷可

    稽（見保險卷第49至59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

    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

    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

    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在審理時得

    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以避免

    重複審理，庶能統一解決紛爭，用符訴訟經濟者即屬之（最

    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51號裁定參照）。本件原告起訴時

    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5萬3,062元

    ，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審保險卷第9頁）。復於

    114年2月11日以民事追加暨準備㈥狀追加備位聲明，後於114

    年3月19日減縮備位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6萬9,756元

    ，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保險卷第49、73頁）。

    核原告上開所為變更，均係基於保險契約所生爭執，堪認基

    礎事實同一，雖被告表示不同意追加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惟揆諸前開規定，仍應准許，以利紛爭一次解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許文宜之配偶及子女，許文宜於108年6月

    20日向被告投保「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

    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樂活一世失能照護終身健

    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保險金額為100萬元。嗣

    被保險人許文宜於109年5月20日起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

    肋膜轉移、顱底侵犯及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等疾

    病，陸續至高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雄榮總）接受門診及住

    院治療，於109年6月2日確診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直至1

    10年4月1日許文宜死亡時，已持續治療超過6個月且未見好

    轉，許文宜已符合系爭附約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

    能，且符合系爭附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失

    能等級表）註15本文，然原告於111年1月13日提出理賠申請

    書及相關文件於被告，被告竟僅於111年5月19日給付失能保

    險金40萬元，拒絕給付其餘保險金。又倘法院認本件不符合

    系爭附約註15本文，於109年6月2日已屬註15但書可立即判

    定之情形，若法院認斯時仍不符合註15但書，至少高雄榮總

    於109年11月23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已認定許文宜長期無法

    勝任任何工作，已屬立即可判定治療無效之狀態，再退步言

    ，許文宜之病況亦應至少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

    次第2級情形。是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系爭附約第12至14

    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1項規定，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0

    萬元後，先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給付

    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

    455萬3,062元，備位則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

    項次給付上開項目保險金共406萬9,756元等語。並聲明：㈠

    先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2

    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06萬9,756元

    ，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保險人許文宜失能事故發生日為110年2月8日

    ，其罹患多發性骨髓瘤至身故前之體況，係嚴重疾病進展至

    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非屬「失能症狀固定」之狀態，

    與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所定標準不符，高雄榮總認定許文

    宜終生無工作能力，係因屬瀕死前過渡狀態，並非立即可判

    定症狀固定之情形，且未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

    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原告主張依系爭附約第12

    至14條約定先位請求被告給付455萬3,062元或備位請求被告

    給付406萬9,756元均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請求駁回

    原告之訴；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見保險卷第113至114、131、

    157、335頁、卷第66至67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為許文宜之配偶及子女，許文宜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

    險人，於108年6月20日向被告投保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

    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系爭附約，保

    險金額為100萬元。

　⒉許文宜於109年5月20日起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肋膜轉移

    、顱底侵犯及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陸續至高雄

    榮總接受門診及住院治療，日常生活活動24小時須專人協助

    。

　⒊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確診為惡性多發性骨髓瘤。

　⒋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因多發性骨髓瘤身故。

　⒌原告於111年1月13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於被告。

　⒍被告於111年5月19日給付失能保險金40萬元予原告。

　⒎被告曾於111年11月24日函覆原告，許文宜不符合失能等級表

    第1-1-1項次第1級失能。

　⒏原告於111年12月7日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

    議中心）申請評議，經評議中心於112年3月30日函覆作成評

    議決定「被告應給付原告453萬2,254元，及自111年1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在案。

　⒐本件若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

    、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給付，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金額及

    利息起算日不爭執。

　⒑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約定之「事故發生之日」係指「失能

    事故發生之日」。

　㈡本件爭點：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死亡時，是否符合系爭保險

    契約附約第12至14條所約定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

    能（先位請求）、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備位請求）（保

    險事故發生）情形？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保險法

    第34條、系爭保險契約第12至14條約定，給付455萬3,062元

    （先位請求）或406萬9,756元（備位請求），及自111年1月

    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是否有理

    ？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

    斟酌訂立契約當時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

    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

    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

    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而保險制度係為分散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

    、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

    銷售與被保險人，故大抵皆為定型化契約，其擬定復具有高

    度之技術性。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

    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始

    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11

    號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

    於生活中因偶發事故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

    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

    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基礎，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以，

    保險制度與保險事故之危險間，應謹守對價衡平原則，因保

    險人係依保險契約限定之危險，據此計算合理之保險費以為

    對價，承擔保險事故發生之賠償責任，而提供各要保人於保

    險契約約定之保障範圍內消化危險之保障，不應將不屬於保

    險契約合理危險估計之保險事故遽予列入保險契約承保範圍

    ，否則將不當侵蝕保險財務健全之基石，而使保險人不得不

    以調漲保費之方式轉嫁風險成本予全體要保人承受，故基於

    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紛時，

    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自契約當事人

    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

    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

    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亦即，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應依保

    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醵

    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

    危險之功能。

　㈡觀諸系爭附約第12條第1項（失能保險金的給付）、第13條第

    1項（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的給付）、第14條第1項（失能安

    養扶助保險金的給付）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

    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

    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被保

    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乘以附表所列各級失能給付

    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頦給付『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

    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

    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

    司按被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12％給付『失能復

    健補償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

    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

    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自被保險人於失能確定日起

    及以後每屆失能確定週年日仍生存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失

    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25％乘以附表所列各級失能給付

    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给付『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等內容

    （見審保險卷第77頁），可見系爭附約目的係以被保險人於

    失能期間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避

    免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之偶發事故造成其經濟上不安定，

    並以經相當期間之6個月治療後之結果為基準判定，以期發

    揮分散風險及保障經濟生活安全之功能，與人壽、醫療保險

    之保險目的及功能不同。是依約許文宜必須因疾病或傷害致

    成系爭失能等級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第1級至第6級失能

    程度之一，始得請領上開各項保險金甚明。

　㈢又系爭失能等級表項目1神經障害中，第1-1-1項次（失能等

    級1）之失能程度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包

    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輔助，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

    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

    或專人周密照護者」、第1-1-2項次（失能等級2）之失能程

    度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高度障害，須長期臥床或無法

    自行翻身，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待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

    動之一部分須他人扶助者」（見審保險卷第81頁），而系爭

    失能等級表所謂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基準，

    依該等級表註15-1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

    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

    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

    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等內容（見審保險卷第87頁），且

    註15-1所謂「事故發生之日」係指「失能事故發生之日」一

    事，亦為兩造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⒑）。故而，本諸前

    揭系爭附約之目的及功能，系爭失能等級表關於遺存各級障

    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6個月治療後

    」，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

    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

    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失能

    程度之認定，始屬符合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倘被保

    險人於事故發生後，雖經治療6個月，惟其症狀並未固定，

    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雖死亡前短暫達到生理上之失能

    狀態，自非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所稱之遺存各級障害，非

    屬失能給付之範圍。若非如此界定，任何人均可能因在死亡

    前短暫經歷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體況而認定為失能，並非合

    理。依此，被告主張系爭附約所指致成系爭失能等級表所列

    之失能程度，係指治療後症狀固定，始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

    註15-1約定之失能給付要件等語，核與系爭附約之文義、經

    濟目的及保險機能相合，自屬可採。

　㈣原告固主張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確診為惡性多發性骨髓瘤，

    後於109年11月23日遭診斷「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

    、復於超過6個月後即109年12月15日仍遭相同診斷，直至11

    0年2月8日遭診斷「終生無工作能力」，可見許文宜於110年

    2月8日時治療已超過6個月且症狀已固定，屬於系爭失能等

    級表第1-1-1項次失能，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文，

    並主張若不符合註15-1本文，則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或109

    年11月23日時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但書情形，又如

    不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失能，則應至少符合該

    等級表第1-1-2項次之失能云云（見保險卷第127、284頁、

    卷第51頁）。惟查：

　⒈高雄榮總於109年11月23日、同年12月15日開立之許文宜診斷證明書，處置意見欄雖均記載「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等語（見審保險卷第121、123頁、保險卷第61、63頁）、於110年2月8日開立之許文宜診斷證明書，處置意見欄亦記載「病況終生無工作能力，日常生活24小時須專人協助」等語（見審保險卷第125頁、保險卷第35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雄榮總，經覆以：病患於109年6月在本院診斷出多發性骨髓瘤第二期，…110年2月病患（即許文宜）之疾病對當時常規治療均無反應持續惡化，除聽力與視力障礙外，已呈癌末狀況，故開立終生無工作能力，因其狀況預測已剩數月之生命等情，有高雄榮總113年3月22日高總管字第1131004926號函在卷可稽（見保險卷第107至108頁）；且經本院囑託高雄榮總鑑定，該院鑑定意見為「㈡…病患所受及（應為「疾」之誤）病侵犯最嚴重明顯之部位為全部脊椎與顱骨（包含顱底）之部分，因而造成脊髓與腦神經傷害引發肢體感覺與聽力、視力嚴重障礙，雖未達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但是仍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會需要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未完全符合項目1-1-1，但符合項目1-1-2，…㈢…推斷於109年9月起即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病患之症狀於109年6月時即無法勝任勞力之工作，隨著治療無效後，症狀逐漸惡化於109年9月出現中樞神經傷害之症狀時即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因此屬於治療後4個月無效即可以判定。㈣於109年6月2日已確定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當時為剛診斷時，多發性骨髓瘤初始治療約八成病患有療效且症狀得以改善，但是病患許先生治療4個月後無療效且疾病持續惡化進展，因此於109年9月開始進展惡化出現中樞神經傷害症狀，於109年10月檢查確定疾病持續惡化，可以判定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因此病患於109年11月23日，109年12月15日以及110年2月8日疾病症狀持續惡化，已可判定無法勝任任何工作。㈤本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於109年11月23日與109年12月15日及110年2月8日記載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與終身無法勝任工作是依據疾病在治療後持續惡化，導致有中樞神經損傷無法恢復，做出病患無法勝任工作判定，非單純以骨髓瘤易有骨折之情形推論，至於109年6月10日之診斷證明書並無記載病患無法工作。…」等語，有高雄榮總114年1月21日高總管字第1141000856號函暨所附書面鑑定書存卷可查（見保險卷第39至43頁）。

　⒉基上，上開鑑定意見已明確認定許文宜未完全符合第1-1-1項

    次，尚難認原告主張許文宜屬於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

    次失能一情係屬有據。又許文宜雖於109年9月起發生因神經

    障害而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無工作能力）之事實，但依高雄

    榮總前揭函文及鑑定書所述情節可知，許文宜所罹多發性骨

    髓瘤對當時常規治療均無反應，而在治療後仍持續不斷惡化

    ，110年2月間即已呈癌末狀況，顯不符合前開所述系爭失能

    等級表註15-1本文所稱「症狀固定」之要件，許文宜死亡係

    因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演進之必然結果，其該段期間

    身體狀況之變化，乃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

    過程，係該疾病造成顱底侵犯、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

    損、中樞神經嚴重障礙進展至死亡前之生理狀態改變，並無

    「症狀固定」可言。是縱許文宜於病程進展過程中曾出現系

    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所示神經障害之情，然此僅係嚴

    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屬惡性多發性骨髓

    瘤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其病況仍處於持續惡化趨向死亡之

    浮動過程，尚非屬被告依約應給付保險金之情形。依此，原

    告主張許文宜已符合系爭附約所約定得請求給付失能保險金

    、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之情形云云，

    難認足採。

　⒊至原告復主張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或109年11月23日時已符

    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但書「立即可判定者」情形云云，

    然而，上開但書係在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

    能永久喪失個案，拘泥於6個月治療期間而影響保戶權益，

    此但書亦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診斷確定結果為其判斷標準

    ，乃本諸系爭附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

    然解釋。依前開所述，許文宜之病況惡化屬多發性骨髓瘤之

    動態病程，無症狀固定可言，顯非屬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能

    極度或高度障害情形，縱其身體狀況於病程進展中短暫出現

    神經機能遺存高度障害之情形，亦僅屬嚴重疾病病況反覆至

    趨向死亡之浮動狀態，非屬可立即判定之體況，則原告此部

    分主張，亦非可取。

　㈤再者，評議中心固作成如兩造不爭執事項⒏所示被告應給付原

    告保險金之決議。惟本件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法院基於解釋

    契約、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本於調查所得，自

    為獨立之事實認定及裁判，並不受評議中心評議或其他法院

    裁判見解之拘束。況評議中心評議書（111年評字第3121號

    ，見審保險卷第141至145頁）判斷理由中所敘「㈡…經諮詢本

    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依據高雄榮總病歷，許君

    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確診時間為109年6月2日，故此日期為『事

    故發生之日』。許君於110年4月死亡時，已持績治療超過6個

    月。許君自『事故發生之日』起，並已經6個月治療，最終因

    疾病進行，導致最終死亡結果。依據相關病歷記載，許君於

    110年起（已經6個月治療），已漸行至符合失能程度表第1-

    1-1項次之失能，其體況已符合『無須待6個月之治療已可判

    定經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而症狀固定』狀態。㈢依據卷內

    資料及前開專業醫療顧問之意見，許君之體況無須待6個月

    之治療已可判定經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且符合失能程

    度表第1-1-1項次之失能…」等語，其對於究竟係認定許文宜

    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文或何時起符合註15-1但書情

    形，所述似不明、前後歧異，且復提及「漸行」至符合系爭

    失能等級表之失能，顯非屬「症狀固定」狀況，因此，上開

    評議結果自難予採信，本件原告縱另提出評議中心評議書，

    亦無從執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㈥從而，許文宜死亡為其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持續發展之必

    然結果，該段期間身體狀況之變化，乃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

    展之浮動變化過程，難謂有症狀固定之情，自難認許文宜於

    110年4月1日死亡時，已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第12至14條

    所約定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

    能結果，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保險法第34條、系

    爭保險契約第12至14條約定，給付失能保險金，即乏所據，

    自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系爭附約第12至14條之約

    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

    級表第1-1-1項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

    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告依系

    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給付上開項目保險金共406萬9,75

    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

    利息，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9號

原      告  陳香如  

            許富棟  



            許家瑜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裘佩恩律師

            楊志凱律師

            蔡尚琪律師

被      告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李玠樺律師

            李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自明。查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魯奐毅，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李啓賢，並於民國113年1月1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答辯暨聲明承受訴訟狀、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等在卷可稽（見保險卷第49至59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共同性，先後所為請求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有共通性或關連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在審理時得加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可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以避免重複審理，庶能統一解決紛爭，用符訴訟經濟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51號裁定參照）。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審保險卷第9頁）。復於114年2月11日以民事追加暨準備㈥狀追加備位聲明，後於114年3月19日減縮備位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06萬9,75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保險卷第49、73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變更，均係基於保險契約所生爭執，堪認基礎事實同一，雖被告表示不同意追加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惟揆諸前開規定，仍應准許，以利紛爭一次解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許文宜之配偶及子女，許文宜於108年6月20日向被告投保「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樂活一世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保險金額為100萬元。嗣被保險人許文宜於109年5月20日起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肋膜轉移、顱底侵犯及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等疾病，陸續至高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雄榮總）接受門診及住院治療，於109年6月2日確診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直至110年4月1日許文宜死亡時，已持續治療超過6個月且未見好轉，許文宜已符合系爭附約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能，且符合系爭附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本文，然原告於111年1月13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於被告，被告竟僅於111年5月19日給付失能保險金40萬元，拒絕給付其餘保險金。又倘法院認本件不符合系爭附約註15本文，於109年6月2日已屬註15但書可立即判定之情形，若法院認斯時仍不符合註15但書，至少高雄榮總於109年11月23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已認定許文宜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已屬立即可判定治療無效之狀態，再退步言，許文宜之病況亦應至少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第2級情形。是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系爭附約第12至14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1項規定，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0萬元後，先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455萬3,062元，備位則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給付上開項目保險金共406萬9,756元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06萬9,75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保險人許文宜失能事故發生日為110年2月8日，其罹患多發性骨髓瘤至身故前之體況，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非屬「失能症狀固定」之狀態，與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所定標準不符，高雄榮總認定許文宜終生無工作能力，係因屬瀕死前過渡狀態，並非立即可判定症狀固定之情形，且未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原告主張依系爭附約第12至14條約定先位請求被告給付455萬3,062元或備位請求被告給付406萬9,756元均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請求駁回原告之訴；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見保險卷第113至114、131、157、335頁、卷第66至67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為許文宜之配偶及子女，許文宜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險人，於108年6月20日向被告投保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系爭附約，保險金額為100萬元。

　⒉許文宜於109年5月20日起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肋膜轉移、顱底侵犯及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陸續至高雄榮總接受門診及住院治療，日常生活活動24小時須專人協助。

　⒊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確診為惡性多發性骨髓瘤。

　⒋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因多發性骨髓瘤身故。

　⒌原告於111年1月13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於被告。

　⒍被告於111年5月19日給付失能保險金40萬元予原告。

　⒎被告曾於111年11月24日函覆原告，許文宜不符合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能。

　⒏原告於111年12月7日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經評議中心於112年3月30日函覆作成評議決定「被告應給付原告453萬2,254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在案。

　⒐本件若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給付，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金額及利息起算日不爭執。

　⒑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約定之「事故發生之日」係指「失能事故發生之日」。

　㈡本件爭點：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死亡時，是否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第12至14條所約定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失能（先位請求）、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備位請求）（保險事故發生）情形？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保險法第34條、系爭保險契約第12至14條約定，給付455萬3,062元（先位請求）或406萬9,756元（備位請求），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是否有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而保險制度係為分散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故大抵皆為定型化契約，其擬定復具有高度之技術性。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11號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因偶發事故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基礎，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以，保險制度與保險事故之危險間，應謹守對價衡平原則，因保險人係依保險契約限定之危險，據此計算合理之保險費以為對價，承擔保險事故發生之賠償責任，而提供各要保人於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障範圍內消化危險之保障，不應將不屬於保險契約合理危險估計之保險事故遽予列入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否則將不當侵蝕保險財務健全之基石，而使保險人不得不以調漲保費之方式轉嫁風險成本予全體要保人承受，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自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亦即，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應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

　㈡觀諸系爭附約第12條第1項（失能保險金的給付）、第13條第1項（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的給付）、第14條第1項（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的給付）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被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乘以附表所列各級失能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頦給付『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被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12％給付『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符合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自被保險人於失能確定日起及以後每屆失能確定週年日仍生存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25％乘以附表所列各級失能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给付『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等內容（見審保險卷第77頁），可見系爭附約目的係以被保險人於失能期間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避免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之偶發事故造成其經濟上不安定，並以經相當期間之6個月治療後之結果為基準判定，以期發揮分散風險及保障經濟生活安全之功能，與人壽、醫療保險之保險目的及功能不同。是依約許文宜必須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失能等級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始得請領上開各項保險金甚明。

　㈢又系爭失能等級表項目1神經障害中，第1-1-1項次（失能等級1）之失能程度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包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輔助，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第1-1-2項次（失能等級2）之失能程度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高度障害，須長期臥床或無法自行翻身，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待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之一部分須他人扶助者」（見審保險卷第81頁），而系爭失能等級表所謂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基準，依該等級表註15-1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等內容（見審保險卷第87頁），且註15-1所謂「事故發生之日」係指「失能事故發生之日」一事，亦為兩造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⒑）。故而，本諸前揭系爭附約之目的及功能，系爭失能等級表關於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6個月治療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失能程度之認定，始屬符合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倘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雖經治療6個月，惟其症狀並未固定，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雖死亡前短暫達到生理上之失能狀態，自非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所稱之遺存各級障害，非屬失能給付之範圍。若非如此界定，任何人均可能因在死亡前短暫經歷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體況而認定為失能，並非合理。依此，被告主張系爭附約所指致成系爭失能等級表所列之失能程度，係指治療後症狀固定，始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約定之失能給付要件等語，核與系爭附約之文義、經濟目的及保險機能相合，自屬可採。

　㈣原告固主張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確診為惡性多發性骨髓瘤，後於109年11月23日遭診斷「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復於超過6個月後即109年12月15日仍遭相同診斷，直至110年2月8日遭診斷「終生無工作能力」，可見許文宜於110年2月8日時治療已超過6個月且症狀已固定，屬於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失能，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文，並主張若不符合註15-1本文，則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或109年11月23日時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但書情形，又如不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失能，則應至少符合該等級表第1-1-2項次之失能云云（見保險卷第127、284頁、卷第51頁）。惟查：

　⒈高雄榮總於109年11月23日、同年12月15日開立之許文宜診斷證明書，處置意見欄雖均記載「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等語（見審保險卷第121、123頁、保險卷第61、63頁）、於110年2月8日開立之許文宜診斷證明書，處置意見欄亦記載「病況終生無工作能力，日常生活24小時須專人協助」等語（見審保險卷第125頁、保險卷第35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雄榮總，經覆以：病患於109年6月在本院診斷出多發性骨髓瘤第二期，…110年2月病患（即許文宜）之疾病對當時常規治療均無反應持續惡化，除聽力與視力障礙外，已呈癌末狀況，故開立終生無工作能力，因其狀況預測已剩數月之生命等情，有高雄榮總113年3月22日高總管字第1131004926號函在卷可稽（見保險卷第107至108頁）；且經本院囑託高雄榮總鑑定，該院鑑定意見為「㈡…病患所受及（應為「疾」之誤）病侵犯最嚴重明顯之部位為全部脊椎與顱骨（包含顱底）之部分，因而造成脊髓與腦神經傷害引發肢體感覺與聽力、視力嚴重障礙，雖未達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但是仍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會需要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未完全符合項目1-1-1，但符合項目1-1-2，…㈢…推斷於109年9月起即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病患之症狀於109年6月時即無法勝任勞力之工作，隨著治療無效後，症狀逐漸惡化於109年9月出現中樞神經傷害之症狀時即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因此屬於治療後4個月無效即可以判定。㈣於109年6月2日已確定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當時為剛診斷時，多發性骨髓瘤初始治療約八成病患有療效且症狀得以改善，但是病患許先生治療4個月後無療效且疾病持續惡化進展，因此於109年9月開始進展惡化出現中樞神經傷害症狀，於109年10月檢查確定疾病持續惡化，可以判定無法勝任任何工作。因此病患於109年11月23日，109年12月15日以及110年2月8日疾病症狀持續惡化，已可判定無法勝任任何工作。㈤本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於109年11月23日與109年12月15日及110年2月8日記載病況長期無法勝任任何工作與終身無法勝任工作是依據疾病在治療後持續惡化，導致有中樞神經損傷無法恢復，做出病患無法勝任工作判定，非單純以骨髓瘤易有骨折之情形推論，至於109年6月10日之診斷證明書並無記載病患無法工作。…」等語，有高雄榮總114年1月21日高總管字第1141000856號函暨所附書面鑑定書存卷可查（見保險卷第39至43頁）。

　⒉基上，上開鑑定意見已明確認定許文宜未完全符合第1-1-1項次，尚難認原告主張許文宜屬於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失能一情係屬有據。又許文宜雖於109年9月起發生因神經障害而無法勝任任何工作（無工作能力）之事實，但依高雄榮總前揭函文及鑑定書所述情節可知，許文宜所罹多發性骨髓瘤對當時常規治療均無反應，而在治療後仍持續不斷惡化，110年2月間即已呈癌末狀況，顯不符合前開所述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文所稱「症狀固定」之要件，許文宜死亡係因罹患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演進之必然結果，其該段期間身體狀況之變化，乃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過程，係該疾病造成顱底侵犯、腦神經壓迫致聽力及視力受損、中樞神經嚴重障礙進展至死亡前之生理狀態改變，並無「症狀固定」可言。是縱許文宜於病程進展過程中曾出現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所示神經障害之情，然此僅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屬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其病況仍處於持續惡化趨向死亡之浮動過程，尚非屬被告依約應給付保險金之情形。依此，原告主張許文宜已符合系爭附約所約定得請求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之情形云云，難認足採。

　⒊至原告復主張許文宜於109年6月2日或109年11月23日時已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但書「立即可判定者」情形云云，然而，上開但書係在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能永久喪失個案，拘泥於6個月治療期間而影響保戶權益，此但書亦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診斷確定結果為其判斷標準，乃本諸系爭附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依前開所述，許文宜之病況惡化屬多發性骨髓瘤之動態病程，無症狀固定可言，顯非屬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能極度或高度障害情形，縱其身體狀況於病程進展中短暫出現神經機能遺存高度障害之情形，亦僅屬嚴重疾病病況反覆至趨向死亡之浮動狀態，非屬可立即判定之體況，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取。

　㈤再者，評議中心固作成如兩造不爭執事項⒏所示被告應給付原告保險金之決議。惟本件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法院基於解釋契約、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本於調查所得，自為獨立之事實認定及裁判，並不受評議中心評議或其他法院裁判見解之拘束。況評議中心評議書（111年評字第3121號，見審保險卷第141至145頁）判斷理由中所敘「㈡…經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依據高雄榮總病歷，許君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確診時間為109年6月2日，故此日期為『事故發生之日』。許君於110年4月死亡時，已持績治療超過6個月。許君自『事故發生之日』起，並已經6個月治療，最終因疾病進行，導致最終死亡結果。依據相關病歷記載，許君於110年起（已經6個月治療），已漸行至符合失能程度表第1-1-1項次之失能，其體況已符合『無須待6個月之治療已可判定經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而症狀固定』狀態。㈢依據卷內資料及前開專業醫療顧問之意見，許君之體況無須待6個月之治療已可判定經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且符合失能程度表第1-1-1項次之失能…」等語，其對於究竟係認定許文宜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註15-1本文或何時起符合註15-1但書情形，所述似不明、前後歧異，且復提及「漸行」至符合系爭失能等級表之失能，顯非屬「症狀固定」狀況，因此，上開評議結果自難予採信，本件原告縱另提出評議中心評議書，亦無從執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㈥從而，許文宜死亡為其惡性多發性骨髓瘤病程持續發展之必然結果，該段期間身體狀況之變化，乃多發性骨髓瘤病程進展之浮動變化過程，難謂有症狀固定之情，自難認許文宜於110年4月1日死亡時，已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第12至14條所約定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第1級、第1-1-2項次第2級失能結果，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依保險法第34條、系爭保險契約第12至14條約定，給付失能保險金，即乏所據，自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系爭附約第12至14條之約定及保險法第34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1項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455萬3,062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告依系爭失能等級表第1-1-2項次給付上開項目保險金共406萬9,756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